
 

 

童軍專科徽章肩帶配戴指引 
 
此通告取代 1997年 4月 15日發出之活動與訓練通告第 20/97號。 
 
童軍專科徽章肩帶（簡稱專章帶）乃為凡考獲 12枚或以上專科徽
章之童軍而設。凡合符上述資格之童軍，可於日常集會或出席典禮儀

式如童軍大會操等之場合時配戴。至於配戴與否，則由各旅團自行決

定。但如選擇配戴，必需以安全為原則。領袖更應留意，在需要之情

況下，例如進行競技比賽、先鋒工程等項目時，應著令童軍將專章帶

暫時除下，直至此等項目結束為止，以避免發生不必要之損傷。 
 
有關專章帶之佩戴規則、佩戴方法及專科徽章放置方法，請參閱

「童軍訓練網要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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